关于深入学习贯彻安全生产八抓20项系列创新举措的通知
各市人民政府安委会，省政府安委会各成员单位：
近期，我省各类生产安全事故多发，暴露出企业主体责任落实缺失、风险辨识管控有漏洞、“八抓20项”创新举措学习贯彻落实不到位、职工安全意识和安全技能弱化等突出问题，暴露出企业层面抓制度举措落实落地还有很大差距。各级各部门要清醒认识工作落实中的差距和不足，把学习贯彻“八抓20项”创新举措作为当前安全生产工作的总抓手，抓紧再部署、再督导、再落实，务必宣传贯彻到所有企业每名员工，打通工作落实最后一公里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一、强化“关键人”贯彻落实责任。各级各部门要把学习贯彻“八抓20项”创新举措列入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的重要内容、列入企业主要负责人履行安全生产职责的重点内容、企业安全总监履职述职的主要内容，层层压实责任，并跟进检查和考核，确保落实落细、到底到边。
二、纳入企业全员安全生产培训计划。各级各部门要督促各行业企业都要把“八抓20项”创新举措纳入企业全员安全生产培训年度计划，明确培训方式及内容，由企业主要负责人抓好组织实施，推动“八抓20项”创新举措的学习培训覆盖全行业、全领域、全链条、全岗位，培训及考试情况纳入企业全员安全生产培训档案，督促全体员工真学、真懂、真会、真用。
三、抓好专题专项学习。为方便对“八抓20项”创新举措应知应会内容的学习，省政府安委会办公室组织编制了《山东省安全生产创新举措试题汇编（企业版）》（附后），请立即转发至辖区内所有行业领域所有企业，组织企业全体员工进行专题学习，同时纳入“大学习、大培训、大考试”专项行动必学必训必考内容。5月下旬至6月中旬，由各县（市、区）政府安委会办公室通过省考试系统组织辖区内所有企业主要负责人、安全总监进行一轮专项考试；自5月下旬起，省、市、县各级行业主管部门和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，都要通过线上线下多种方式，不间断、多轮次对监管企业全员学习贯彻“八抓20项”创新举措情况进行随机抽考。各市专项考试情况于6月底前报省政府安委会办公室，抽考情况自5月底开始每月汇总报省政府安委会办公室，在全省予以通报。
四、加大督导检查力度。各行业主管部门和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，都要把企业学习贯彻“八抓20项”创新举措情况作为监督检查重点，集中组织开展专项督导、专项检查。同时，把学习贯彻“八抓20项”创新举措情况纳入对企业监督检查、明查暗访、诊断检查、事故调查等必查内容，坚持凡检查必查培训、逢检查必抽考，抽查企业主要负责人、安全总监及安全管理人员、一线员工对“八抓20项”创新举措等应知应会知识学习贯彻的实际效果。对企业组织培训不到位、员工理解掌握不到位、工作贯彻落实不到位的，倒查企业主要负责人、安全总监主体责任以及部门监管责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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